
深圳市坪山区转移支付区域（深汕西改扩建）绩效目标自评表 
（2020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深汕西改扩建（坪山段）

中央主管部门 深圳市财政局

地方主管部门 坪山区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交通轨道管理中心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预算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000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000.00 100.00%

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000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000.00 100.00%

       地方资金

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体
目标
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在抗疫相关支出方面：用于疫情期间减免房租补贴、授企稳岗补贴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和其他抗疫相关
支出等，主要用于为应对疫情发生的一次性支出 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：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、重大
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、应急物资保障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
。

完成深汕西高速坪山段的路改桥出资审核报告 ，签订补充协
议，完成支付3.4亿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

①桥梁修建数量、里程（个/公里） 无此项 无此项
②公路修建里程（公里） 无此项 无此项
③铁路修建里程（公里） 无此项 无此项
④隧道修建里程（公里） 无此项 无此项
⑤航道修建、疏浚里程（公里） 无此项 无此项

⑥辅道修建进度
完成辅道工程

的15%
完成辅道工程的

15%

质量指标

经费使用合规性 100% 100%

工程质量达标率
100%（质量

合格）
100%

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符合计划时间 及时 100%
社会效益

指标
解决坪山东段的南北交通联系问题 有效 100%
释放地面空间，提高土地使用率 有效 100%

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可持续影响指标 优化坪山区对外交通线路，带动沿线发展 有效 100%

满意 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满意度 满意 100%
说明 无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。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。
    4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 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。

    5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，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附件2-1

坪山区新横坪公路坪山段市政化改造工程 --坪山大道南段绩效目标自评表  

（2020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坪山区新横坪公路坪山段市政化改造工程 --坪山大道南段

中央主管部门

地方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 资金使用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交通轨道管理中心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预算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000 8000 100%

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8000 8000 100%

       地方资金

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体
目标
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坪山大道南段综合管廊全长 3.4公里，2020年度预计完成1.5公里的建设
。

坪山大道南段综合管廊全长 3.4公里，2020年度已完成1.5公里的建设
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 管廊建设长度 1.5公里 1.5公里 已完成

质量指标 按综合管廊工程图完成质量 合格 100% 已完成

时效指标 建设及时率 ≥95% 100% 已完成

成本指标 管廊建设材料、人工及其他 8000万元 8000万元 已完成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暂无 暂无

社会效益
指标

交通环境 改善 100% 已完成

生态效益
指标

环境整洁度 提升 100% 已完成

道路反复开挖率 减少 100% 已完成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暂无 暂无

满意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居民满意度 ≥90% 90% 已完成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 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 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。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 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。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 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。

    4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 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。

    5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，按照资金额
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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